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1(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697761370860355926031989998741971168775314臺 北 市

966435224138584132903114463319138156高 雄 市

23785712627861892786108665419652524669105臺 中 市

652536223362314249947103基 隆 市

48315271675529675134307938812730843臺 南 市

37202000032000265249959122嘉 義 市

1306976695868075865376316234519153623新 竹 市

2259441214421194042176513336797446202121新 北 市

82504544981449188013843184396宜 蘭 縣

476702768496068491864312254117028755桃 園 市

278231510172530173996265944151117新 竹 縣

25371758759587593521492637苗 栗 縣

72113885362853290713434178904南 投 縣

77393407966587966165668155211278630彰 化 縣

3329917699726699711011545606670215雲 林 縣

3596214785147812728705124415嘉 義 縣

27231711647116118149743175屏 東 縣

457368415684324276744002花 蓮 縣

0000000臺 東 縣

0000000澎 湖 縣

0000000金 門 縣

0000000連 江 縣

165254888318421370984253828823527173118529813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20-1(105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45085347909198999 498762

高 雄 市 65335227729031 67612

臺 中 市 1264552737108665 129192

基 隆 市 3380314 338

臺 南 市 34885013430 34885

嘉 義 市 34550265 3455

新 竹 市 76934053763 76934

新 北 市 14874268976513 149431

宜 蘭 縣 637001880 6370

桃 園 市 29027018643 29027

新 竹 縣 13615102133996 23828

苗 栗 縣 19450593 1945

南 投 縣 430402907 4304

彰 化 縣 270873374116566 60827

雲 林 縣 22288011011 22288

嘉 義 縣 232401272 2324

屏 東 縣 26050118 2605

花 蓮 縣 1330324 133

臺 東 縣 000 0

澎 湖 縣 000 0

金 門 縣 000 0

連 江 縣 000 0

合    計 101669497565538288 1114260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